
一周打假

浙江查获假冒洋酒

日前， 浙江金华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联合市公安局金东分局捣毁一处制售假

冒洋酒窝点。

上月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

举报， 称赤松镇刚中路一带有人在秘密交

易洋酒。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制定计

划、 秘密走访、 排摸调查。 但对方反侦察

意识较强， 采取故意转手发货等形式躲避

调查。

最终，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案

组， 联合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在 4 月 9 日开

展收网行动，一举捣毁该制假售假窝点，查

获“黑牌”“芝华士”“马爹利”洋酒空瓶 3000

多个， 注册商标标识 2 万多个，“白兰地”

“威士忌”等原料酒 3 余吨， 现场查封大量

制假、 售假工具及包装用品。

经查， 当事人宋某网购洋酒原料， 雇

佣工人在东孝街道某村一民房地下室内进

行灌装、 封口、 包装， 再加贴商标标识，

转手发货。 其违法行为持续半年， 销售金

额达 100 余万元。 因宋某涉嫌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 且数额巨大， 目前该案已移送

公安部门，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宋某二

人被刑拘， 三人取保候审。

安徽突击查获“假化肥”

仓库内有多个标注有国内品牌的化肥

包装袋， 3 家化肥企业涉嫌存在假冒他人

厂名厂址、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被调查……

近日，安徽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 30

名执法人员前往合肥市长丰县、 淮南市寿

县部分化肥生产企业开展突击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首先检查企业的生产资质，

核查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 看企业是否

按核准的生产经营范围组织生产。 其次从

生产原料入手， 对原辅材料质量证明资

料、 进货验收情况进行检查， 确保企业原

料质量合格。 同时， 严查生产现场和生产

工艺流程， 检查企业是否按照产品标准和

工艺要求实施质量控制。

在此基础上， 执法人员还检查这些产

品出入库记录和标识标注， 看企业是否按

照要求， 在成品外包装上正确标注生产许

可证标识和编号、 配料表中的水分、 氮、

磷、 钾含量， 以及企业产品是否存在以假

充真、 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

品、 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在 3 家企业的仓库内， 分别

发现标注有山东、 江苏、 吉林、 青岛、 俄

罗斯、 加拿大等省市或国家化肥企业名称

的化肥包装袋， 其涉嫌存在假冒他人厂名

厂址、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等违法行为， 相

关证据已予以固定。

主笔 话闲

用惩罚性赔偿震慑违法者

凉茶里非法添加

西药成分、 销售“毒

咖啡”、 非法销售三

无“悍马糖”、 疫情

期间销售假口罩……这些行为极大地侵犯

了消费者的权益， 危害大众的健康， 如果

不能提高违法成本， 让违法者“痛到不敢

再犯”， 必然会有更多人效仿， 让老百姓

深受其害。 本期“专家坐堂” 介绍的就是

保护消费者权益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案

例， 通过从重处罚震慑违法者。

近年来，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大众极

为关注的焦点， 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底

线。 尽管针对食品药品安全， 我国出台了

专门的法律予以规制， 但总有一些人为了

利益铤而走险， 不把他人的生命健康放在

眼里， 一心只想着捞钱。 这不仅因为其中

有巨大的利益诱惑， 同时违法成本相对较

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类似很多案件无

论是索赔、 处罚等方面都很难让违法者感

到“痛”， 导致法律效果不佳， 不能形成

有效的震撼力。

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 《关于深化改革

加强食品药品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了“探

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

制度”， 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 勇于实

践， 在消费公益诉讼中提出惩罚性赔偿诉

求， 既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成本， 又对其

他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起到了震慑作

用， 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切实维护

了社会公共利益。 可见， 只有通过惩罚性

赔偿， 才能让违法者忌惮， 不敢轻易以身

试法。 金勇

讯简
闵行卫监所开展

医疗卫生机构控烟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天威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控烟

管理， 推动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根据 《关

于加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通知》 要

求， 近期， 闵行卫监所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机构

控烟专项执法月活动。

本次执法主要针对 12345 热线投诉和以往

监督执法中发现的问题和 2020 年暗访发现问

题的医疗卫生机构。 在执法月中， 闵行卫监所

对辖区 49 家医疗机构进行了监督检查， 具体

查看禁烟标识和举报电话张贴情况、 控烟宣传

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重点检查室外吸烟点设置

是否规范； 门诊大厅、 诊室、 卫生间、 楼梯间

等重点区域是否有人吸烟、 是否有烟蒂； 询问

无烟医疗机构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了解二级及

以上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开设、 接诊情况。 检查

情况总体较好， 个别单位存在禁烟标识设置不

规范、 卫生间发现烟蒂等问题， 监督员当场要

求立即整改。 卫监所在检查同时强调各医疗卫

生机构按照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指南， 完善

工作机制， 明确责任分工， 保障控烟专项经费

投入， 并将其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日常工作，

推动控烟工作经常化、 制度化。

虹口区绿化市容局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绿化市容局环卫

科、 环卫中心和城发公司开展了联合专项检

查， 分别针对考评办法中新增加的生活垃圾分

类收运处作业规范管理以及沿街商铺测评变化

细则， 深入现场开展实地检查。

虹口区绿化市容局以高标准、 严要求对照

考评办法， 结合公共场所垃圾分类实效不佳、

收运环节管理不善等难点问题， 查漏补缺， 着

重提升公共场所、 沿街商户分类情况； 常态长

效按月开展第三方每月居住区、 单位、 沿街商

铺分类实效测评、 以及分类收运作业规范管理

检查等， 即时发现问题， 落实整改反馈， 督促

各条线、 各街道扎扎实实把工作落到日常， 持

续不断做好垃圾综合治理。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

推进防疫物资产品质量检查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2021 年 1 月起至今， 虹口区市

场监管局组织各相关科室、 各所队开展了为期

三个月的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大检查行动。

行动期间， 各相关科室、 各所队高度重

视、 周密部署、 协同联动， 按照条块结合、 突

出重点的原则，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分别从产

品质量、 价格、 广告、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

面， 分类分区域对大型连锁超市、 药房、 医疗

器械公司等重点单位开展大检查， 持续督促经

营者落实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工作成效显著。

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856 人次， 排查企业 575

家次， 立案查处行政执法案件 56 件， 罚没款

金额 100 余万元， 有力震慑了防疫物资产品质

量及相关违法行为。

◆记者连线荨

◆律师说法 荨

  ?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分析认

为， 经营者的 “赖账” 行为已构成违约， 消

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就消费者朱先生的遭遇而言， 在经营

者已预售服务费用的情况下， 经营者应当为

朱先生提供包括更换滤芯等在内的服务， 否

则构成违约。”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

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

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付的

合理费用。

同时， 金玮律师指出， 如经营者不履行

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消费者可

以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 或者退还已预付的

服务款项并承担相应预付款的利息及合理费

用。

此外， 金玮律师呼吁经营者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选购产品时应注重产品与服务质量， 选择口

碑较好的经营者， 并且应当以书面合同方式

明确约定服务内容及相应的违约责任， 以便

在争议与纠纷发生时积极有效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朱先生

投诉时间： 2021 年 3 ?

每年支付 680 元的服务费， 企业却“赖

账” 不愿为消费者更换滤芯。 朱先生就遇到

了这样的尴尬， 2019 年年底， 朱先生花费

7000 多元购买了一台某品牌净水器， 他每

年还需额外支付 680 元服务费， 服务内容包

括更换滤芯、 水质测试、 故障维修等， 购买

时销售人员承诺服务期内可免费不限次更换

滤芯。 最近， 朱先生向经营者提出更换过滤

滤芯， 客服人员让朱先生等待回复， 之后便

一直没有回音。 此后， 朱先生多次与客服联

系， 却被告知无法提供此售后服务， 并声称

只有在水质不达标， 或服务期限到期续费时

才能安排更换。

对于客服的答复， 朱先生表示无法接

受， 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服务费， 经营者不

应违反相关承诺， 涉嫌违约。 在双方多次沟

通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朱先生决定向浦

东新区消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收取服务费不兑现

企业“赖账”不可取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去电经营者告知上述情况， 要求给予合理解

释。 负责人金先生对于售前销售人员的额外

承诺未给予正面答复， 回复表示根据公司规

定一般是一年更换一次全套滤芯， 但客户如

有需求可视实际情况协商处理。

经多次调解， 经营者最终安排技术人员

上门为朱先生检测水质， 并更换安装滤芯。

朱先生表示认同， 接受调解结果。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 53 条的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应当承担预付

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本案中， 经营者每年预收取朱先生 680

元作为服务保养维护费用， 在销售时也有相

关承诺， 但在实际履行服务过程中又突然

“赖账”， 这种做法相当不可取。

在此， 浦东新区消保委建议， 消费者购

买净水器前应多多对比一些品牌， 多了解使

用方法、 售后服务等相关信息， 以书面的形

式明确服务内容， 仅有口头承诺易引发消费

纠纷和消费者举证困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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